
1 
 

咨询问题清单 

 

1. 对于香港需要吸引更多类型的公司（特別是新经济行业的公司）

来上市，您有何意见？您是否同意，创新板有助于香港吸引更多新经

济发行人来港上市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，目前国内有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新三板以接纳不同类型的

公司。由于香港上市的公司大多数来自于内地企业，两地交易所形成

竞争趋势，创新板的引入有助于增加香港交易所的竞争力，吸引更多

发行人来港上市。 

 

2. 对于目标公司是否应另行划分至创新板，而非纳入主板或创业板，

您有何意见？ 

 

请说明理由 

同意，目标公司的风险相比目前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风险有所不

同。创新板可以用来接收此类风险不同的公司，以投资者的风险接收

程度划分上市板块。 

 

3. 如要设立创新板，您是否同意按本文件所述特点（例如：限制若

干类别投资者、财务要求等）将创新板划为不同部分？创新板又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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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仅限于个别行业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将创新板划分为不同部分，按公司的股权结构，或者财务要求来

划分有益于界定不同部分的风险程度。但创新板不应仅限于个别行业，

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新经济行业的公司出现，将很难界

定公司的行业，限定行业预期将会产生很多争议。 

 

4. 对于创业板及主板在整个上市框架方案中的建议角色，您有何意

见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建议保持目前主板及创业板的角色，因为投资者已经对此两板的风险

定位比较了解。新加入创新板以接受新风险类型的公司，以明确不同

板的不同风险程度。 

 

5. 对于由创新初板转往其他板块的建议准则，您有何意见？是否应

该对由创新初板转往其他板块上市的公司施加公开发售规定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创新初板可以转往其他板块，但是应该要施加公开发售规定。由

于其他板块都有公开发售规定给予散户参与的机会，创新初板转板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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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例外。公开发售可以有助于稳定股价，并会增加做市成本，一定

程度上打击做市行为。 

 

6. 对于建议中适用于创新初板及创新主板发行人的财务及业绩记录

要求，您有何意见？您是否认为建议中的上市条件对于两个板块的目

标投资者都是合适的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建议中的财务及业绩记录要求，建议中的上市条件合适目标投资

者。 

 

7. 对于联交所是否应保留权利，可在有理由相信申请人符合创新主

板、创业板或主板的上市条件时，拒绝其在创新初板上市的申请，您

有何意见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建议联交所保留此权利，由于创新初板只针对专业投资者，于此板块

做市或洗黑钱的风险可能较高，此权利可以于一定程度上打击以做市

或洗黑钱为目的而于创新初板上市的公司。 

 

8. 对于建议中有关上市时需达到的最低公众持股量及最低投资者数

目的规定，您有何意见？是否应该新增措施，以确保创新初板的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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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交易有足够流动性？如果是，您建议应采取哪些措施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建议创新初板的最低公众持股量可以更低，而创新主板的要求可以和

目前的主板保持一致。因为创新初板的参与者为专业投资者，没有散

户，可以允许市场自由发挥，不需要对公众持股量做太多要求。为确

保创新初板的上市股份交易有足够流动性可以允许证券行做市。 

 

9. 对于在认可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申请在创新板上市是否应获豁

免，不用证明其能提供相当于香港水平的股东保障，您有何意见？在

其他地方上市的公司又是否应该获得同类豁免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不同意此种豁免。两个交易所的散户知识水平不同，对于风险的认知

度也有差别，能提供美国水平的股东保障未必能满足香港水平的股东

保障要求。 

 

10. 对于我们评估创新初板申请人是否适合在该板上市时取态是否

应该「比较宽松」，您有何意见？如您赞同「比较宽松」的方针，会

提议针对主板现行合适性评估准则做出哪些放宽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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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成采用比较宽松的方针，可以将一些因为国家政策不明朗或法规上

不清晰而导致的不适合上市的企业纳入创新初板。例如拟以 VIE架构

上市的企业，或者使用集体制土地为厂房的企业因为没有《国有土地

使用证》而被界定为不适合上市的企业。 

 

11.对于创新初板应否仅限专业投资者参与，您有何意见？为此界定

的专业投资者应采用哪些准则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创新初板仅限专业投资者参与。建议采用证监会规定的专业投资

者准则。 

 

12. 是否应该对交易参与者实施特別措施，以确保投资创新初板上市

证券的投资者符合参与初步配售及二级交易的资格要求？ 

 

 是 

 

 否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因为创新初板面向专业投资者，不需要有特别的资格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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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对于建议中规定创新初板上市申请人要委任财务顾问，而非采用

现有保荐人制度，您有何意见？若您提倡更具规范性的尽职审查规定，

会建议实施哪些具体规定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建议创新初板上市申请人委任财务顾问，但财务顾问需要具有保荐人

资格。建议初板上市申请以披露为主要原则，而非更具规范性的尽职

审查规定。披露的规定可以参考一般的通函要求。 

 

 

14. 对于建议中上市委员会在创新板的两个板块中担当的角色，您有

何意见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建议中上市委员会在创新板的两个板块中担当的角色。为了更好

的反应执业者的意见，建议由保荐人组成专门小组，并抽取专门小组

成员组成审阅创新板上市申请的上市委员会的一部分。 

 

15. 你是否同意申请在创新初板上市的申请人只须提供载有准确资

料的上市文件让专业投资者可做出知情投资决定，而不用提供招股章

程？若您提倡更具规范性的披露方针，会建议实施哪些具体披露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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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

 

 否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由于创新初板的参与者是专业投资者，他们有能力根据载有准确资料

的上市文件做出合理的投资判断，并不需要更具规范性的披露方针。

并且，如若上市文件载有错误的资料，会对财务顾问造成声誉影响，

亦可能会引发针对其的民事诉讼，所以上市文件的准确性已有一定程

度的保证。 

 

16. 对于建议中对创新板施加的持续上市责任，您有何意见？是否认

为不同板块应采用不同标准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同意施加持续上市责任。创新板上市的公司大多具有高风险的特征，

需要合规顾问进行持续的督导。 

 

17. 对于采纳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创新板上市公司，联交所应否采用本

框架咨询文件第 153 段的披露为本方法？此方法又是否应该同样应

用于创新板的两个板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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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说明理由。 

 

同意第 153段的披露为本方法，但是建议创新初版的公司不接纳采纳

不同投票权架构的上市公司。由于初板上市公司规模较小，若同股不

同权，则会投资者的权益产生较大的影响。 

 

18. 除此之外，若你认为联交所应对采纳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创新板上

市公司实施强制性保障，我们该采用何种保障？又是否同样应用于创

新板两个板块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不建议实施强制性保障。因为不同投票权架构及其风险已经合理披露

给投资人，投资人购买此类股票就代表其已经接受此种架构可能带来

的风险。实施强制性保障可能会打击此类公司来港上市的积极性。 

 

19. 你是否同意，若采用非传统管制架构的公司（包括采纳不同投票

权架构的公司）是纽约交易所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並有良好合规记录，

联交所应让这些公司按框架咨询文件第 153段所述的「仅作披露」制

度在创新主板或创新初板上市？在其他地方上市的公司又是否应该

获得同类豁免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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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意此种豁免。两个交易所的散户知识水平不同，对于风险的认知

度也有差别，适合于美国上市的公司未必适合于香港上市。在其他地

方上市的公司亦不应获得此类豁免。 

 

20. 对于创新板的停牌及除牌建议，您有何意见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停牌的规则可以与目前主板的规则一致，但不建议除牌。创新板的公

司具有高风险的特点，除牌将会对投资者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。建议

给予较长的停牌整改期，于问题改善后复牌。 

 

21. 创新板上市公司是否应该符合一定的持续量化条件方可维持上

市地位？如果是，应设定何种条件？你是否同意将未能符合有关条件

的公司列入「观察名单」，并于他们未能在限定时间內符合条件时将

其除牌？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不建议创新板上市公司符合一定的持续量化条件方可维持上市地位，

因为量化条件根据公司的业务类型和性质不同很难进行准确的界定。

同意将未能符合有关条件的公司列入「观察名单」，类似于内地 ST机

制，对投资者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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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你是否认为创新板的规则执行工作应采取「比较宽松」制度（譬

如设立由交易所监管的平台）？ 

 

 是 

 

 否 

 

请说明理由。 

创新板是一个全新的板块，需要一段时间所被市场接受，比较宽松的

制度有利于其按照市场的要求合理发展，过多的干预可能对其发展产

生不利。 

 

 


